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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當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權力與權利

2000年以來，筆者以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為國家「權力」（power）

和個人「權利」（right）間的衝突（以下簡稱權力與權利）。如果可以套用毛澤東的矛

盾論，就這一矛盾和矛盾R的雙方而言，權力顯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由它一

再導致的與權利之間的對立與衝突，這些年來愈演愈烈，從而引起社會震蕩，

以致釀成嚴重的國家政治問題。

權力與權利，從其誕生之日起，哪怕是在英美那樣的法治體制，其矛盾性

亦無可避免。根源就在於權力是一種「天然的惡」，有其對權利構成侵害的本

能。只不過這種惡在制度上有兩個方面的限制：一個是權力來源上的民主的限

制，一個是權力運作上的憲政的限制。本土不然，權力的性質既非民主，權力

的運作更非憲政。本來就是天然的矛盾，既無以通過英美那樣的制度框架加以

化解，那麼，它勢必突破一般性的矛盾，激變為震蕩性的衝突，而且頻繁。從

這些年來不斷發生的大型社會群體衝突事件來看，社會穩定在官方眼中日益成

為一個問題。相應地，維穩便成為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日常工作之外的一項棘

手的政治任務。

可是，從權力的維穩方略看，大抵是重事件不重原因，頭痛醫頭腳痛醫

腳。事情一旦發生，只要能夠擺平，不惜一切代價。但問題在於，如果不清楚

導致社會不穩的根源，維穩力度再大，結果還是按下葫蘆起來瓢，不僅使政府

自己疲於奔命，而且根本不能解決它所要解決的問題。以重慶為例，「重慶將維

穩工作與黨政一把手考核掛ü」，這是2010年7月初重慶某媒體的報導題目。另

外，為了維穩，重慶警方於2010年成立一個新警種——「交巡警」，由4,000名警

察構成，配備150輛流動警務平台晝夜巡邏，保證在市區任何一個地方出事，能

夠做到3分鐘集結，5分鐘到場。這顯然不是常態治安，需要花費巨大的納稅成

本。據2010年5月27日《社會科學報》報導：權威數據顯示，2009年維穩財政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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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況令人震驚：全國內保費用達到5,140億元，已接近軍費開支。民間將這

種維穩稱為「天價維穩」。但從績效角度來看，它的成績並不令人滿意，因為它

沒有觸及群體事件發生的不穩之源，面對的只是源源不斷的不穩之流。

在一個社會群體事件頻發的時代，如果可以用一句話甚或一個詞指出其發

生之源，筆者只能說「權力」，即國家各級政府所擁有的行政權力。是權力對權

利（亦即政府對民眾）的侵害導致了群體事件的不斷發生，並使它們之間的衝突

成為當今社會矛盾的焦點。簡言之，權力導致不穩，維穩又靠權力。於是我們

看到，這其實是一個難以自拔的怪圈。陷入到這個怪圈中的權力，如果不能反

躬解決自身的問題，維穩的投入再大，也只是揚湯止沸，無以從根本上遏制接

連到來的社會震蕩。

如果觀察這些年來導致社會震蕩的那些事件，無論貴州的甕安、雲南的孟

連、湖北的石首，衝突幾乎都是因權力對權利的侵害而造成，尤其是表現在拆

遷與徵地這兩件事情上。這種侵害，日積月累，造成了太深的民怨。哪怕看起

來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也會像乾柴烈火一般，釀成一場大風波。

2010年6月11日晚發生在安徽省馬鞍山市一起由數千人捲入的群體事件，很

典型地表徵了這一點。本來是城市中常見的碰擦，一個學生過馬路時，他的自

行車碰到了一輛轎車的後視鏡。車É坐R的是該市一個區級旅遊局長，他下車

便打了該學生一記耳光，於是路人便將這輛車圍了起來，不讓它走，要局長道

歉。可是他卻囂張地聲稱自己是領導，這就徹底得罪了在場所有的人。於是群

情激憤，即使警察到來也無濟於事。後來市委書記到場，當場表示將該局長撤

職，亦不能解決問題。民眾的要求很簡單：局長必須出來道歉，否則不能離

開。直到深夜十一點多，當局出動防暴警察，強行開道，才使被困警車帶R肇

事者突圍而去。但此舉徹底激怒了民眾，人們向防暴警察投擲礦泉水瓶、磚

塊、西瓜等，現場混亂不堪，實在無以收場。最後，警察只好向人群發射催淚

瓦斯，事件才以驅散告終。

和該事件導致的後果以及產生的惡劣影響相比，其起因幾乎微不足道，不

過就是一場普通的街頭糾紛，卻急轉直下為危及社會公共安全的衝突。小糾

紛，大風波，因果之間殊不等稱。那個宵小官吏的嘴臉並不足道，其言行與其

說是該事件發生的原因，不如說僅僅是一根導火索。關鍵在於民眾心中對權力

積累已久的憤恚，如燎方揚，不可遏止，只要碰上一點火星。該事件的警示在

於，導致社會震蕩的群體事件可隨時隨處而發生，其原因可以小到出乎意料之

外（但卻讓人猝不及防）。面對這樣一種根基不穩的社會現實，權力當局不是沒

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這些年來，各地官吏按系統紛紛進京培訓，以提高應對

突發事件的能力。但實效如何，顯然是個問題。就馬鞍山個案來看，事件的發

生固難逆料，現場的處理更欠得當。前者姑不論，後者雖然有市委書記到場，

而且高調表態，但最後還是靠瓦斯解決問題。這是一次失敗的公共危機應對。

原因蓋在於權力者高高在上，自說自話，漠視現場民眾最基本的訴求。當時

現場數千人的要求很簡單，就是當事人必須出來道歉。可是，你這邊宣布撤

職，那邊卻讓防暴警察保駕一般帶他突圍。有沒有撤職民眾並不知道，那是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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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落實的，可是民眾分明看到，肇事者連個歉意都沒有，卻在保護狀態下全

身而退，現場民憤當然難平。很顯然，因勢才能利導，道歉比撤職更能化解現

場危機。這É的應對策略出了問題。也許該市委書記並非罔顧民意，而是他不能

道歉；因為他所在的這個體制從來就沒有向民眾道歉的習慣——從1950年代反

右、1960年代文革到1980年代六四，一貫如此。

二　民間要維權、體制要維穩

如果說馬鞍山事件還沒有涉及利益衝突，它只是像一個測量儀，可以檢測

我們這個社會秩序的脆弱程度；那麼，更多的群體事件則直接是因為權力和權

利間的利益衝突而發生。體制今天面臨兩個矛盾的難題是：「發展是硬道理」和

「穩定壓倒一切」。中國式的發展業已被吹噓為「中國模式」。該模式有一個無以

迴避的人權污點，即侵害權利搞發展。地方政府的GDP衝動、招商引資衝動和

政績衝動，以及權力者個人在其中的利益，使得民眾的權利受到極大損害。本

世紀以來，因拆遷、徵地或環境污染而引發的群體事件，此起彼伏，造成社會

不穩。於是，體制反過來強調「穩定壓倒一切」。然而，穩定不是靠壓出來的，

何況發展中的利益驅動誰也無法遏制。只要政府GDP當頭，其公權又不受法治

制約，以侵權方式搞發展，幾乎就是鐵律。同樣成為鐵律的是，在民間權利意

識高漲的今天，對大面積侵權的反彈勢必容易釀成群體事件。因此，導致中國

社會震蕩的原因，只有兩個字：利益。但責任不在權利方，而在權力方。

政府追逐利益，權力攫取資本，不禁讓人想起當年資本原始積累時期人們

對資本的批判，它曾為馬克思在《資本論》（Kapital）中引用：「一有適當的利潤，

資本就會非常膽壯起來。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潤，它就會到處被人使用；有百

分之二十，就會活潑起來；有百分之五十，就會引起積極的冒險；有百分之

百，就會使人不顧一切法律⋯⋯。」如果把這段話中的「資本」改為「權力」，是不

是更貼合我們今天這個時代？

和當年資本主義初期相比，我們今天的情形委實更嚴重。畢竟資本主義社會

中的資本大都掌握在個人手中，這就使得政府可以充當與利益無涉的第三方，調

節資本者和無產者之間的矛盾，從而維持其秩序而不墮。我們所號稱的社會主

義，它不是要取消資本，而是取締個人資本，讓它集中在國家手É。因此，與

其說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還不如說它本身就是資本主義，只不過不是英美

式的「個人資本主義」，而是俄蘇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或「政府資本主義」）。這

種形態的資本主義，其危況在於，這個社會已經沒有維護社會公正的第三者。

這本應是政府充任的角色，可是，當政府擁有自己的資本時，它就變成了一個

利益主體，而且是和權利對立的利益主體。於是，這個社會只有利益衝突的對

立方，沒有調解雙方衝突的第三方。沒有第三方的社會是一個二元對立的社

會，其脆弱在於，它注定缺乏社會結構三元鼎立的穩定性。利益雙方的衝突一

旦形成，必然愈演愈烈，從而導致高頻率的社會震蕩。由於第三方調解機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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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衝突只能靠一方對另一方的壓制得以平息，而且只是暫時的平息。從這個

角度來看「穩定壓倒一切」，就不難理解為甚麼我們卻壓不出一個真正的穩定來。

真正的穩定無以靠壓制而獲得，但壓制似乎成了許多地方政府習用的殺手

÷。由於1990年代開始推行的分稅制，稅收大比重進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主

要靠土地交易填補自己的財政無底洞。稅制的不合理縱容了地方政府的貪婪，

土地財政基本依靠的是城市拆遷和鄉村徵地，兩者在我們這塊土地上上演了一

幕幕帶血的悲劇。當然，除了爆發群體衝突外，更多和更經常出現的是維權民

眾的上訪。上訪尤其是越級上訪（包括洋上訪），給各地政府和中央政府帶來相

當壓力，以致有的地方政府把上訪者當做敵對勢力來處理。

2010年7月22日廣東出版的《南都周刊》刊發一篇報導，題名為〈房產局前副

局長日記曝光強拆手段〉，其中頗能看出權力體制對訪民和拆遷戶的應對方式和

態度。這是流落到民間的湖南長沙某區一位副局長的工作日記，報導開頭就

讓人驚悚：「一個副區長會在大會上稱，對待上京上訪人員，『請公安按敵對勢

力辦』。」一邊是政府拆遷過程中的巨大暴利，一邊是拆遷戶權益的巨大損失；

後者上訪原是維權，但在權力眼É，這就是敵對勢力。這不是階級鬥爭的時

代，但在體制眼É，敵對勢力依然存在。它可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É找

到依據，《憲法》序言有言：「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鬥

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

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份子，必須進行鬥爭。」一個憲政國家，勢必是全民國

家，這個國家中除了外部侵略，不可能在國家內部還有敵人這一說。專政國家

不然，它必須在概念上保留敵人，否則專政就失去了對象。問題是，階級鬥爭

時代，這個敵人還可以說是剝削階級；改革以來，即使在體制那É，該稱謂已

不復存在，敵人的稱謂本應就此取消，但由於《憲法》的保留，它反而在今天具

備了極富彈性的新的政治功能：誰反對我，誰就是敵人。訪民本和敵對勢力無

關，他們沒有任何政治訴求，只是想補回自己因徵地或拆遷而造成的損失。地

方政府之所以把他們視為敵對，蓋因其上訪抵觸了自己的權力意志；同時，也

正好為自己的權力鐵腕找尋到壓制的藉口。

把公民視為敵對勢力，無異自己與公民為敵。這是戳破天的政治錯謬，可

是卻能在《憲法》上獲得支撐。於是，權力對維權的壓制，也就有恃無恐，甚至

無所不用其極。這是上述那本日記中的一些內容，這É照章過錄：「1. 要造勢，

打擊和判一批；2. 觸法要處理；要主動出擊，注意方法，請公安按敵對勢力

辦。」「繼續發動打擊一批，判一批，教育一批」。「對組織策劃，上京，鬧事的，

採取勞教處理」。「他們只是少數，我們有勝（盛）大的物質幾（基）礎和政法機構。

全力一服（以赴）不容許⋯⋯」「在（再）有拆遷戶上訪，由街道和指揮部配合做工

作，做好拆遷談話記錄，由袁正恆局長負責。打擊由陳大慶（區委常委政法委書

記）負責。」「到信訪局聯繫處理。法制辦對達不到違法的拆遷戶，辦學習班。」

「對拆遷戶作一個統一的文件答覆：政策的統一性，執行的連續性，處理的規定

性，打擊的力度性。⋯⋯為首份子嚴厲打擊。」以上文句多有不通，且錯別連

綿，但卻是一份極為難得的權力自白。如果不是媒體披露，至少筆者很難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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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以公開且毫不在意地把維權者視為敵人來打擊。維權是因為權利受到侵

害，上訪是希望政府能夠解決問題。可是死結在於，政府並不是與利益無涉的

第三方，而且侵害自己權益的不是別人，正是政府。因此，無論維權者當地上

訪還是越級上訪，問題不但無以解決，反而被地方視為不穩定的因素，視為需

要維穩的理由。維穩轉而成為壓制的藉口，如此維穩，愈維愈不穩，因為這樣

的不穩定是權力自己一手製造出來的。

民間要維權，體制要維穩，彼此在角力。這就是當代中國呈現給我們的一

幅帶有分裂意味的圖景。

三　憲政之道乃維穩之途

當維穩成了國家迫切的政治任務時，如何維穩，路徑何在，便成為體制一

個棘手的問題。

廣東省廉江市提供了一個經驗，該市市委書記稱：「事實證明，穩定能

買。」2010年8月25日《南方日報》的報導說：「儘管財政比較困難，去年該市仍投

入3,100多萬元用於綜治信訪維穩，是過去5年投入的總和。今年又將公安公用經

費提升至每年人均3.8萬元⋯⋯。」這是一個縣的「天價維穩」，效果如何？該市委

書記「拿出一連串數據證明穩定的確能買：今年以來，廉江沒有發生一起群體性

事件；去年，群眾到廉江上訪批次和人次同比分別下降58.9%和50.2%，到湛江

集體上訪為零，到省進京集體上訪同比分別下降58.9%和25%」。從市委書記提

供的數據看，花錢維穩主要是應對群體事件和上訪，而非一般治安。該市的維

穩舉措之一，是創建包含340名成員的「飛虎隊」。報導上有照片，那是兩排全副

武裝的摩托車隊，打R兩面大旗，可謂浩蕩。可是，他們是專門用來對付那些

權益受損的納稅人的，別說個別上訪，就是對付一般群體事件也綽綽有餘。這

種維穩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壓制問題，屬於抽刀斷水。由於不穩定的因素依然

存在，而且因其壓制而不斷積累；一旦壓制不住而爆發，所謂不穩定的能量釋

放出來將更大。因此，靠花錢支撐的「天價維穩」是典型的維穩誤區。

我們必須從源頭上追溯造成社會不穩的原因。如前述，既然權力對權利的

侵害造成社會不穩；解鈴繫鈴，應當從不穩之源的權力入手，延至權力體制的

政治改革，這才是長治久安的維穩之道。中國政治體制，既非民主，又無憲

政，是一個極權性質的政體。所謂政改，即是逐步往民主與憲政的方向轉型。

但民主與憲政是兩種不同的政治訴求，前者追問的是政權在誰手，後者追究的

是權力如何用（亦即權力本身是否受到法和憲法的制約）。在當下語境中，顯

然，民主問題在執政體制那É，沒有考慮和通融的餘地，它不可能用選票的方

式讓渡政權，因而民間亦無與之博弈的空間（鄉鎮民主除外，但就這也難以有實

質性的推進）。憲政問題不涉及權在誰手，它盯住的是權力運作是否法治。由於

民主要權而憲政限權，後者不涉及權力主體的更換，因而比前者稍有容以推進

的空間。雖然權力本身亦極不情願，但政治改革如不虛與委蛇，就必須在這兩

維權是因為權利受到

侵害，上訪是希望政

府能夠解決問題。可

是死結在於，政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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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向度中選擇。為體制計，不穩定的局面無不來自不受制約的權力，社會不穩

即政局不穩，它最終將危及政權；因此，出於自身之需，亦須回過頭來整治無

法無天的權力。

整治之道在憲政。憲政是憲法政治，它指的是政府所有的政治行為必須以

憲法為準繩並不得與之相違。體制口口聲聲「依法治國」，這É的法首先就是憲

法。因此，憲政和法治，不僅同義，整合起來，就是憲法政治。儘管《憲法》本

身亦不無問題，至今還保留所謂專政和敵對勢力之類的內容（殊不知，只要專政

就不可能憲政）；但具體條款因其移植西方還是保留了一些公認的普世價值的內

容，比如對公民財產權利和人身自由等的保障。可是，權力體制在實際運作

中，《憲法》往往成為虛文。就一些造成全國影響的拆遷案例以及上訪案例看，

公權所侵犯的，恰恰就是公民的財產權利以及人身自由。

就在筆者寫此文期間，江西省宜黃縣發生因拆遷而導致一家三人自焚的事

件，這是繼2009年秋成都唐福珍自焚後有全國影響的第二例。死後的唐福珍在

地方政府那É被責為「暴力抗法」，在拆遷條件尚未談妥的情況下，政府強制拆

遷有違《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可是它卻倒過來指責死者抗法。宜

黃慘案發生後，事主鍾氏姐妹購買機票欲往北京上訪，可是在南昌昌北機場遭

遇宜黃縣委書記帶領的四十多人攔截，不准登機。兩姐妹因驚恐而逃至女廁，

僅靠手機和外界聯繫並求助。機場派出所明確告知：「今天你們哪É都不能

飛」，這是上級部門的要求。我們不知道兩姐妹免於恐懼的自由在哪É？她們的

人身自由也遭到所謂「上級」的赤裸裸的侵犯。事後該縣一位副縣長向記者解釋

「抓人」的原因，他說：「每逢國慶，地方政府都會對轄內可疑人員或信訪人員進

行監控，避免他們進京上訪。」這等於不打自招，試問政府有甚麼權力對公民進

行監控（除非這是一個「警察國家」）？而且這不是一個地方的作為，幾乎所有的

地方政府遇此問題無不如是。以上這一切俱為青天白日下的公權違憲，可是，

這卻是本土權力運作的基本態勢。

清末時代，立憲派的知識領袖梁啟超在〈各國憲法異同論〉中說：「英人常目

他國之憲法為紙上之憲法，蓋笑其力量之薄弱也〔英國沒有成文憲法〕。」這彷彿

說的就是今天。今天，權力無視紙上的憲法，因而違憲的事件頻頻發生。然而

權力違憲則勢必侵權，就它侵犯民眾的合法權益而言，侵權必然導致維權，正

如上訪又會引發截訪。這是一個彼此糾結的連環套，欲解其套，須得從頭開

始。

因此，以推進政治改革來維穩，第一入手處，就是要照準憲法：必須以憲

法規範權力、制裁權力；甚至一定程度的權力斷腕，也在所不惜。清末立憲之

前，出洋考察各國政治的五大臣之一載澤，向慈禧進言：「憲法之行，利於國，

利於民，而最不利於官。」（載於當時的《東方雜誌》）慈禧聽了，為之動容。此話

說到了點子上，放在今天更是如此。清末沒有憲法，所以要立憲；今天有了憲

法，但只是在紙上，因此要維憲。維憲即維穩，憲政之道乃維穩之途。權力有

違憲的本能，用憲法管住權力，亟需R手的一條，即強化現行體制中的司法

權，用以平衡行政權並對之形成制約。從本土權力的實際構成看，行政是強

今天，權力無視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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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司法因其不獨立，常常聽其支配並為其所用，這就導致行政在司法面前為

所欲為，甚至可以否決司法。

2010年7月17日，陝西省橫山縣某煤礦礦工和當地村民發生一起群體性械

鬥，結果雙方87人受傷，這是一起惡性群體事件。事因卻起於該省國土廳司法

敗訴後開會否定來自省高法的判決，由此導致爭奪煤礦開採權的雙方大打出

手。在憲政體制的格局下，任何層級的行政權力都不可能挑戰司法，更不可能

置法院判決於不顧。很顯然，如果沒有陝西省國土廳的違法濫權，該血案則無

由發生。令體制自身更不堪的是，也是陝西橫山縣的一起煤礦糾紛，官司打到

了國家最高法院。陝西省政府辦公廳居然公函最高法院，聲稱「如果維持省高級

人民法院的判決，將會產生一系列嚴重後果」，「對陝西的穩定和發展大局帶來

較大的消極影響」。這不僅是行政對司法的要脅，且試圖以維穩為名直接左右司

法。這樣的做法已非孤例，也是同年6月份的媒體報導，重慶一工業園管委會因

官民補償糾紛給該區法院發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如果一審法院不採

信我們的意見，⋯⋯將會造成原告纏訴或者上訪⋯⋯」。下級行政可以如此對上

級法院頤指氣使，請問，即使在體制內部，法律還有甚麼尊嚴可言？當然，行

政權毫無顧忌地把手伸向司法，蓋在於黨國體制從來就不允許司法獨立，從來

都是把司法當做自己的「刀把子」。然而，體制需要慮及的是，司法不獨立，豈

止危害社會公正，難道不也同時危及自己？

當權力沒有法的規約甚至無視其存在時，隨之而來的便是社會危機。權力

和權利的衝突，維權與維穩的齟齬，在我們這塊土地上已經演繹為日常。如果

不能納入法治的框架內解決，甚麼樣的社會動蕩不會發生？今天是群體事件，

明天為甚麼不可以是民變？兩百多年前，美國那些早期的建國者認為，權力集

中而沒有法的制約容易導致暴政，而暴政最容易產生甚至必然產生的，就是暴

民。這將是一個多麼可怕的社會。為免其暴，美國在立國之前，就制訂了權力

分割和權力制約的憲法。於今來看，美國固然是一個民主國家，但它其實首先

是一個憲政國家或法治國家。因此，轉就中國政治改革言，筆者個人認為，憲

政可以先行一步，走在選舉民主之前。換言之，哪怕我可以暫時不要一人一張

的總統選票，但你卻要按照你自己制訂的憲法保障我的權利並不得侵害。須

知，法治國家無維穩，那É沒有甚麼不穩可維。

還是在北洋之初，梁啟超在〈政府大政方針宣言書〉中指出：「今之稍知治體

者，咸以養成法治國家為要圖。」維穩如果不是「治標」而是「治體」，任公之言即

今日之務。回顧二十世紀，憲法政治的道路，梁氏為其首倡。但百年過去，檢

視憲政與法治的制度環境，今天甚至不如清末。但是，正因為如此，梁啟超當

年為清末和北洋指出的建國方針，也就是我們今天的政改「要圖」——筆者很希

望民間與體制能「咸以養成」此共識；畢竟無論權利還是權力，都不願面對一個

震蕩中的中國。

邵　建　南京曉莊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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